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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臺東市中山路二七六號

承辦人：調用人員 鐘于婷

電話：089-322002#2212

電子信箱：f3146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90050767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大專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愛心安心就學獎學金實施要點 

(376540000A_1090050767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本縣108學年度第2學期「大專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愛

心-安心就學獎學金」即日起至109年3月29日止受理申

請，請惠予轉知所屬學校符合資格學生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大專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愛心-安心就學獎學金

實施要點辦理。

二、申請條件：凡設籍本縣六個月以上，現為國內公私立大專

校院(不含夜間部、進修部、推廣進修班及在職專班)，並

持有鄉鎮市公所出具之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(但不含村里長

出具之清寒證明者)之清寒學生，其前學期各科成績符合下

列標準：

(一)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，研究所學業成績平均八十五

分以上，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。

(二)操行成績(或綜合表現)八十分以上。

三、獎助金額：

(一)大專院校(五年制專科四、五年級)四十名，每名新臺幣

五千元。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5

user
打字機文字
本校收件期限:109年3月17日~3月19日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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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研究所以上十名，每名新臺幣一萬元。

四、申請表件：

(一)申請書。

(二)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。

(三)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書。

(四)在學證明書及前學期加蓋學校證明章之成績單影本。

五、獎學金審查核定原則：

(一)已受領公費或已領有政府其他獎學金者，不予發給本獎

學金。

(二)逾期申請或證件不齊及成績不合標準者，不予受理。

(三)清寒獎學金申請人數超過規定名額時，依學業平均成績

之先後排序審定發給。

六、申請表件由肄業學校初審及核章後，於旨揭期限內寄送至

本府教育處(950臺東縣臺東市博愛路306號)，信封註明大

專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愛心-安心就學獎學金。

七、申請獎學金所送各項書表，不論審查合格與否概不發還。 

申請經核准者，由本府通知申請人肄業之學校製據請領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、國立臺東大學、國立臺東專

科學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管科鐘于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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